阳泉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022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温巧兰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力度”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文物事业的关心。您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针对您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部署，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良好建议。

对于您提出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我局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文物相关工作被列为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市政府工作报告和13710督办系统，予以高位推进。2023年市委常委会学习研究6次、市政府常务会学习研究5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政策办法7项。组织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7次，局务会学习研究11次，出台文物保护相关制度办法6项，切实增强了做好文物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针对您提出的“要充分释放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城市规划有机结合，不遗余力把文物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一是我局编制了《阳泉市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为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利用、研究强化了规划引领。二是文物“四有”健全完善。经报请省政府同意，由市政府公布了阳泉市政府旧址等12处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续补更新了32处市保记录档案。竖立14处市保保护标志碑。至此，60处市保“四有”建设工作全部完成，“四有”率达到100%。三是将市县保单位空间信息全部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筹城乡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配合市住建局推荐上报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1个，由省政府批准公布15个。四是开展“四普”工作，截止目前，我市各县区均成立普查办，组建普查队伍8支，落实普查经费101万元，制作并发放普查证70个，目前已复核三普不可移动文物数量310处，调查新发现文物13处，复核消失文物32处。
关于您提出的“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我局通过举办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等形式，宣传政策法规，普及文物知识，利用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呼吁大众保护文物，营造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浓厚氛围。2023年，市博物馆举办社教活动68个主题112场，其中线上活动 26场，线下活动86场，进馆人数63886人。招募24位志愿者，开展公益讲解260场，组织进社区、进学校、日常服务等学雷锋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1935个小时，更好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功能。
对于您提出的“对县区文物保护部门给予经费上的保障”。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经费投入与财政收入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之一，充分调动县区财政经费投入文物保护领域的积极性。同时，我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统筹利用政府一般债券、社会资金等各级各类资金，多措并举保障县区文物保护部门经费投入稳步上升。

针对您提出的“加大考古专业队伍的培养”。一是市文物局文物内设科室已扩充为3个（文物保护与管理科、文物考古与博物馆科、文物监督科），编制6名，实有6人。市文物管理中心、市考古研究中心完成了重塑性改革，增加事业编制18名，招聘专业人员15名。盂县、平定县、郊区文物局的文物内设科室已扩充为2个。城区、矿区文物局的文物内设科室均为1个。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机构共有5家，编制31名。二是2022至2024年，我市8名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全部完成（其中盂县3名、平定县2名、城区、矿区、郊区各1名），实现5个县区全覆盖。

关于您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我局积极指导创建城区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持续推进藏山祠国宝级文物保护利用提档升级。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出参与性、互动性、沉浸性的体验活动。打造“文物+旅游”品牌和精品线路，依托博物馆以及中共创建第一城、百团大战主战场等文物开发体验旅游、研学旅游、传统村落休闲旅游产品。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再次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关注，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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